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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８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 别 提 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４

，

８４０

，

８８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为获得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基

本情况为：以公司总股本

２７２

，

００３

，

２００

股为基数，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２

股对价，共支付

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给流通股股东。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后，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将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承诺事项

１．

鑫世龙腾的特别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北京鑫世龙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世龙腾”）、上

海瑞新恒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新恒捷”）和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通投

资”）已分别向中信丰悦（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丰悦”）和浙江中信和创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和创”）出具《承诺函》，承诺“在不影响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改方

案实施的前提下，我公司自愿代贵公司无偿支付部分股改对价”。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追加的特别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全体限售股份持有人出具了《非流通股股东关于所持有的亚华控股有限

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时间的承诺函》，承诺“持有的亚华控股股份在重组方资产注入新增股份完

成登记上市流通后的十二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

流通股股东在上述承诺期满后， 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十”。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承诺的情况

１

、鑫世龙腾的承诺履行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其中中信丰悦应当执行的全部股改对价和中信和

创应当执行的部分股改对价已由鑫世龙腾、瑞新恒捷和冠通投资无偿代为执行，该等股份合计

６

，

２３６

，

３７８

股。 因此，鑫世龙腾已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相关承诺。

２

、限售股份的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重组方资产注入新增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完成登记，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上市。公司限

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股份在重组方资产注入新增股份完成登记上市后的十二个月未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公司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持有的股份数量均不足公司

总股本的百分之五。 截至目前，股改实施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限售股份持

有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

月内未超过百分之五。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８４

，

８４０

，

８８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量

（

股

）

１

中信丰悦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２．９４％ ７．１０％ ２．０８％ ０

２

鑫世龙腾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 ４．７４％ １．３９％ ０

３

中信和创

２０，１１３，６０３ ２０，１１３，６０３ １．５８％ ３．８１％ １．１１％ ０

４

农业集团

２，２２７，２７８ ２，２２７，２７８ ０．１７％ ０．４２％ ０．１２％ ０

合 计

８４，８４０，８８１ ８４，８４０，８８１ ６．６５％ １６．０７％ ４．７０％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２７６

，

３３８

，

４７２ ７０．７４％ －８４

，

８４０

，

８８１ １

，

１９１

，

４９７

，

５９１ ６６．０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９０３

，

２７４

，

８６９ ５０．０７％ －２

，

２２７

，

２７８ ９０１

，

０４７

，

５９１ ４９．９４％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３３８

，

４８８

，

６０３ ２０．６８％ －８２

，

６１３

，

６０３ ２５５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１４．１８％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４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１．９２％ ３４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１．９２％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２７

，

８５３

，

０２８ ２９．２６％ ８４

，

８４０

，

８８１ ６１２

，

６９３

，

９０９ ３３．９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７

，

８５３

，

０２８ ２９．２６％ ８４

，

８４０

，

８８１ ６１２

，

６９３

，

９０９ ３３．９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８０４

，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１

，

８０４

，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 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１

中信丰悦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

公司按每

１０

股送

２．５

股的方

案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

，

方案实施后

，

股份总数变为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股

。

２

鑫世龙腾

３３，２１３，１６５ １６，５１６，４５６ ０．９２％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

实施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后股

份总数变为

４１，５１６，４５６

股

，

第一次解限

１６，５１６，４５６

股

。

３

中信和创

２９，６９１，０４２ １７，０００，２００ ０．９４％ ２０，１１３，６０３ １．１１％

实施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后股

份总数变为

３７，１１３，８０３

股

，

第 一 次 解 限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０

股

。

４

农业集团

１，７８１，８２２ ０ － ２，２２７，２７８ ０．１２％

实施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方案

后股份总数变为

２，２２７，２７８

股

合 计

９４，６８６，０２９ ３３，５１６，６５６ １．８６％ ８４，８４０，８８１ ４．７０％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８ ７０

，

００３

，

０２８ ３．８８％

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 ３１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之日，嘉凯城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嘉凯城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嘉凯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８４

，

８４０

，

８８１

股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本保荐人同意嘉凯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中不包含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否；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一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兴蓉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公司因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而向成

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蓉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１５９

，

５５９

，

３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

记，公司总股本由

３０２

，

４７０

，

７３７

股变更为

４６２

，

０３０

，

０３７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公司因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而向

１０

家特定投资者

发行的

１１４

，

７５５

，

８１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 公司总股本进一步由

４６２

，

０３０

，

０３７

股变更为

５７６

，

７８５

，

８５０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告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公司控股股东兴蓉集团在报告书中承

诺：若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实现盈利的，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

公司将对过渡期间内形成的利润进行分配， 该等利润将按照本次发行前上

市公司

３０２

，

４７０

，

７３７

股股份总数进行分配。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置

出资产过渡期实现盈利

６２４

，

２９８．３３

元， 因此公司以

３０２

，

４７０

，

７３７

股股份为基

数对该等利润进行分配， 兴蓉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中发行认购的公司

１５９

，

５５９

，

３００

股股份，以及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的

１１４

，

７５５

，

８１３

股股份不参与该等

利润的分配。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１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初总股本

３０２

，

４７０

，

７３７

股为基数（即为总股本除去公

司因重大资产重组向兴蓉集团定向发行的

１５９

，

５５９

，

３００

股和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的

１１４

，

７５５

，

８１３

股） 向

３０２

，

４７０

，

７３７

股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６２４

，

２９８．３３

元（税前），即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２０６４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境外

合资格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１８５７６

元）；

２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７６

，

７８５

，

８５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权益分派前本公司

总股本为

５７６

，

７８５

，

８５０

股，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１５３

，

５７１

，

７００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注：以上

１

、

２

项合计共向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２０

，

５４８

，

０３８

股股份和公司通

过重大资产重组控股股东兴蓉集团持有的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股份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２０６４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境外合资格机构

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１８５７６

元）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股利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６，２３７，８１２ ６１．７６％ ３５６，２３７，８１２ ７１２，４７５，６２４ ６１．７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７０，８３７，８１２ ４６．９６％ ２７０，８３７，８１２ ５４１，６７５，６２４ ４６．９６％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５，４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１％ ８５，４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１％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６０，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７％ ６０，４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３％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３％

４、

外资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０，５４８，０３８ ３８．２４％ ２２０，５４８，０３８ ４４１，０９６，０７６ ３８．２４％

三

、

股份总数

５７６，７８５，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７６，７８５，８５０ １，１５３，５７１，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

，

１５３

，

５７１

，

７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半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４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成都市航空路

１

号国航世纪中心

Ｂ

栋

２

层

咨询联系人：公司战略投资及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

０２８－８５９１３９６７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８５００７８０５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司股票价格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８

日、

９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 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价格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８

日、

９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书面函证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回函明确表示：“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 未有根据规

定，涉及正和股份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未有关于正和股份控股权可能发生

变化的事项，未有筹划或发生与正和股份有关的重大运作，不存在重大资产重

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为做大做强公司房地产主营业务，创造新的利润

增长点，公司近期就云南省昆明市某房地产公司股权收购意向进行商谈，商谈

结果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予以及时披露。

截至目前，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未有筹划、商谈、意向、协议近期市场传闻的有关正和股份涉及矿产

业务的事项，在未来可预见的至少三个月内，无上述对正和股份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发生。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为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的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９日

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股票简称：

＊ＳＴ

盛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１３

号

鼎盛天工工程机械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８

月

８

日、

８

月

９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股票价格触及跌幅

限制，属《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正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公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相关事宜， 国家国资委已就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事宜予

以核准批复，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该事项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有条件审核

通过，

７

月

２２

日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６５

号）。在项目进程

过程中，公司根据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陆续履行了信息披露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经向控股股东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以下简称：天工院）及

实际控制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询证，天工院及

国机集团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亦不存在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本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存在其他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鼎盛天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罗岑铁路建设项目之调整概算的批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本公司董事会收到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向广东省、广西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调整罗定至岑溪铁路项目总投资和投资主体的批复》（发改办基础［

２０１１

］

１８７９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为加强粤东和桂西地区的经济联系，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建设，

推进新建铁路工程的实施， 同意调整罗定至岑溪铁路项目总投资和投资主

体。

二、项目总投资调整为

２６．６１

亿元。 资金来源为：资本金为

１４．４８

亿元，其

中：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４．４５９

亿元、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

司

２００

万元、广西岑溪市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

万元；国内银行贷款

１２．１３

亿元。

三、除作上述调整外，该项目其余各项仍按我委发改交运［

２００５

］

４９１

号文

核准的内容执行。

四、请中铁（罗定岑溪）铁路有限公司加强工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各

出资方应按工程进度保证资金及时到位； 请广东省和广西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同有关方面做好相关监管和服务工作， 以促进本项目顺利建设和早日发

挥投资效益。

罗岑铁路项目调整概算的成功批复，将有效缓解罗岑铁路项目资金紧张

的局面，加快罗岑铁路建设项目的施工进度，改善以往各项目施工缓慢的状

况，最大限度满足罗岑铁路建设项目总体发展需要，尽早实现罗岑铁路项目

的投资效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调整罗定至岑溪铁路项目总投资和投资

主体的批复》（发改办基础［

２０１１

］

１８７９

号）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８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０９

日收盘，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０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０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０９

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根据深交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一小时，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复牌。

二、股票异常波动的说明

经与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

进行必要的核实，公司说明如下：

１

、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曹积生先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５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曹积生先生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也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预约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６

日披露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不

分配利润，不转增股本。

四、风险提示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自本公告之日起未来三个月内

不商议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及发行股份等行为。

２

、经本公司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３０

日，公司披露《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未公开的

定期业绩信息未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目前，公司业绩与已披露的业绩快报不

存在较大差异。

４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０８月０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８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开市起复牌。

一、媒体报道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证券市场周刊》刊登并被各网站转载的标题为《紫鑫药

业玩转空手道》的报道，其涉及公司的部分内容简述如下：

１．２０１０

年营收增长率达到

１５０．６６％

， 但应收账款同比仅增加了

１０．２％

；而

２００９

年营收增加不到

２０％

，应收账款增长率就达到了

６２．３８％

。 而从公开资料

并不能获悉

２０１０

年紫鑫药业的销售政策发生了任何改变。

２．

在

２０１０

年度年报中公布的前五大应收账款中占比最高的两大销售客

户，通化致远人参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通化致远”）和通化宏雅人参贸易有限

公司（下称“通化宏雅”），属于“虚假公司”。 通化致远注册资本

１

亿元、营运状

况为投产开业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营业收入却为零，净利润为

－２７９

万元，员工只

有

４

人。 对于他们与紫鑫药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司年报却只字未提。

３．

查阅大股东吉林鑫玉饮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吉林鑫玉”）的工商

资料后发现，该公司的大股东名叫郭春生，另一股东达明慧系紫鑫药业的员

工。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报道提到上述事项回应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末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人参销售收入增加导

致，由于

２０１０

年公司人参销售业务涉及的客户较少，并且销售客户均是大宗

交易商，账期较短，因此公司应收款项的回款情况较好。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销售人参

３５

，

９２２．８１

万元，人参业务应收账款余额为

２

，

９８７．７７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成药

销售

２８

，

３１８．９３

万元，中成药业务应收账款余额为

１１

，

８３５．５８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增加了人参业务，由于业务性质不同，应收账款与销售收入的比例也发生了

变化。

２．

通化致远自然人股东李绍艳不是本公司员工。 通化致远只是本公司的

销售客户，在与其签订买卖合同时，公司检查了其营业执照等证件，评估了其

信用状况。

２０１０

年公司销售给通化致远人参产品

１

，

５９８．２３

万元，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为

７６８．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 公司销售给通化致远人参产品

１

，

０７３．７０

万元，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４３３．７０

万元。

通化宏雅的名称，本公司年报披露有误，其名称中的“宏”应该是“鸿”。 其

全称应该是“通化鸿雅人参贸易有限公司”。

通化致远和通化鸿雅与本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３．

吉林鑫玉前出资人郭春生并非本公司董事长郭春生先生；本公司董事

长郭春生先生目前只担任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

２００７

年公司上市以来未出资成立任何公司。 另一自然人股东达明慧不是本公司员

工。 吉林鑫玉与本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任何关联关系。

４．

其他说明

２０１０

年吉林省出台了多项政策振兴人参产业，人参产业发展迎来新的机

遇，人参的主产区乃至整个吉林省新增了很多和人参相关的公司。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人参行业的供应商和销售客户多是

２０１０

年成立的。 因为人参具有集中收

获、集中交易的特点，很多贸易公司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采用雇佣临时工的

方法。

三、必要提示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６

证券简称：

ＳＴ

长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４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以电话、传真和送达方

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

７

人。

经会议审议全票通过：关于同意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盈利预测补偿的进一步要求，协议双方针对原《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

充协议》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重新约定了拟购买资产在相关期限内未实

现盈利预测承诺时的补偿方式，即曲江文旅全部以股份支付补偿。该补充协议

构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若前述两份协议内容与本补充协

议之约定内容不一致时，应以本补充协议之约定内容作准，具体内容详见

＜

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

＞

（详见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骆志松先生、骆志鸿先生作为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５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一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华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２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大经营合同中标主要内容

接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根据南方电网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

级物资集中采购电表类第

１１－３－２

批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公司子公司华立仪

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南方电网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级物资集中采购电表类第

１１－

３－２

批项目中标人，中标电能表数量

８１．８

万台，总金额为

１．３４

亿元。

二、招标方情况介绍

招标方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下属全资国有企业， 总部设

有

２０

个部局，以及南方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与系统运行部合署）和公司

招标服务中心，下设超高压输电公司、调峰调频发电公司

２

家分公司，广东、广

西、云南、贵州、海南电网公司和南网国际公司

６

家全资子公司，以及南网科研

院、南网综合能源公司、南网财务公司、南网传媒公司、鼎和财产保险公司

５

家

控股子公司。 经营相关的输配电业务，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

变电和联网工程；从事电力购销业务，负责电力交易与调度；从事国内外投融

资业务；自主开展外贸流通经营、国际合作、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等

业务。

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１．３４

亿元，约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１１．２６％

，中

标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

响公司经营业务的独立性。

四、中标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次中标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等方面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９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瑞恒医药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持有

该公司

５４．５５％

股权）依据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榕民破字第

２－

４５

号民事裁定书，收到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债权分配

１０

，

２８１

，

７８８．８０

元，由于对该款项已全额计提了坏帐准备，该款项的收回将增加本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净利润约

５５０

万元左右。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榕民破字第

２－４５

号民事裁定书审查

确认的债权金额为

１９

，

２０１

，

０６９．７０

元。 如再次收到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管理人债权分配，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获得湖北省国资委

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等议案，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湖

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批复》（鄂

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３１３

号），同意本公司以不低于

７．３３

元

／

股的价格，向符合规定数量

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４３５

亿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经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


